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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杭州求是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简臻标准技术有限

公司、浙江扁鹊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上虞市人民医院、

杭州市西溪医院、义乌市中心医院、嘉兴市第二医院、浦江县人民医院、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新

医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市老年医院、龙泉市人民医院、丽水市中医医院、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浙

江大学附属宁波医院（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上海鑫方迅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浙医二院附属建德医院（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慈溪市

妇幼保健院、义乌市卫健局卫管中心、浙江求是共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陈建群、郑威、袁青、杜放、相鹏、冯会卿、王逸嘉、陈攀东、袁孔虎、张乐、赵

婕、钮罗涌、白亦霆、陈健、陈磊、程宁、冯学武、葛丁、郭飞、龚旭蛟、季菁苇、李松平、李征、吴

国华、许雄伟、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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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疫情线上问诊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传染病疫情线上问诊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疫中服务、疫后服务、质量监管。 

本标准适用于发生传染病疫情时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互联网医院开展线上问诊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国卫医发〔2018〕25号《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 

国卫医发〔2018〕25号《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医保发〔２０１９〕４７号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

意见》 

3 术语和定义 

3.1  

线上问诊  Online consultation 

通过“互联网＋”开展对疫情的网络门诊服务、咨询服务、居家医学观察指导、特殊人群服务等。 

4 基本要求 

4.1 功能性要求 

4.1.1 平台应提供 7×24h 在线服务，能支持千万级注册用户。基础框架应能够实现政府部门、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医院、社区及医生、患者等各个角色应用。 

4.1.2 疫情发生期间，应能实现网络门诊服务、咨询服务、居家医学观察指导、特殊人群服务等；疫

情结束后，可针对疫情产生的影响，开展疫后相关服务。 

4.2 开放性要求 

4.2.1 相关疫情线上问诊平台需要接入省级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有条件的问诊平台可接入省级电子

健康卡平台及健康码平台。 

4.2.2 支持生成城市级的问诊平台，并支持医院自主入驻模式，采用可配置生成技术，快速上线本地

化、带地方特色的城市级问诊服务平台。 

4.2.3 支持平台申请自动生成加密隧道链接功能，能把平台链接到政府部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医院、社区以及与百姓生活关联较强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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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便捷性要求 

4.3.1 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支持与第三方平台参数后台交换功能，实现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用户免登进

入。 

4.3.2 平台应提供 7×24h 技术支持，保障疫情期间全天候服务。 

4.3.3 平台宜通过互联网医院接通医保系统，有条件的可提供线上医保脱卡支付。 

4.4 高效性要求 

应建立分检制度，根据不同疫情，编制医生诊前问诊量表，节省实际诊疗、咨询时间。 

4.5 安全性要求 

4.5.1 互联网医疗平台、互联网医院服务应符合《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诊疗管

理办法（试行）》的要求。  

4.5.2 开展线上问诊服务活动的机构，应具备满足互联网技术要求的设备设施、信息系统、技术人员

以及信息安全系统，线上问诊服务平台应实施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并委托国家专业机构开展周期性网络

安全评估工作。 

4.5.3 咨询服务上线医生应通过认证，一般应上传医生资格证书和医生执业证书 ，证书信息应通过官

方渠道核实。传染病疫情发生时，可启动简化程序，允许医生持医生工牌拍照上传认证，并在 3个工作

日内补传证书。平台宜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医生资质溯源。 

4.5.4 平台运行各方应实施信息安全和患者隐私保护，采用访问控制、审计、加密等安全措施，在不

影响诊疗活动的前提下对患者信息采取去标志化、数据脱敏等安全措施，并建立数据安全管理规程和应

急响应机制。 

4.5.5 平台应与被服务的用户签订用户服务协议和隐私协议，协议中应明确收集用户的信息类型、权

限类型以及使用目的，应明确用户信息存储时限，并提供明确的用户注销和信息删除功能。如平台以

App 形式为用户提供线上问诊服务，应委托国家专业机构周期性开展风险评估工作。除政府部门或医院

凭正式公函调用患者资料或问诊信息，用于医疗或疫情防控使用外，平台或医生不得对外提供患者信息，

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4.5.6 当平台支持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共享用户账户或进行其他参数交互时，应提前评估第三方平台

安全状况，监测来自第三方平台的请求。 

4.5.7 平台应提供记录所有信息访问或信息更新操作日志，并提供数据的审计及操作追踪服务。 

4.6 经济性要求 

应按公平、自愿、市场定价的原则确定，互联网医院网络门诊收费应符合《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完

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 

4.7 文明性要求 

医生和平台服务人员提供网上问诊服务应使用文明语言，态度亲和，关注患者身心健康。 

5 疫中服务 

5.1 网络门诊服务 

5.1.1 诊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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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网络门诊开展的各项服务应符合《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 

5.1.1.2 根据疫情特点，建立诊前量表辅助诊疗系统，开展诊前分检分流。量表可通过后台进行系统

设置，定期向患者进行推送，跟踪记录测评变化，测评结果直接推送至服务团队。量表样式参见附录 A。 

5.1.2 诊中服务 

5.1.2.1 疫情防控重点科室、常规科室实行预约服务，设置多渠道医生与患者交流方式，预约医生应

准时连线患者。 

5.1.2.2 医生应根据患者基础信息和问诊情况进行诊断，诊疗过程应符合《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

行）》，需要线下就医的，应提供线下就医指导。 

5.1.2.3 经医生诊断患者属于传染病范畴的，应通过信息系统和传染病报卡系统进行数据直连，并上

报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进行病情的监管和监测。 

5.1.2.4 应建立完整、可追溯的问诊档案。 

5.1.3 诊后服务 

5.1.3.1 宜提供药品配送服务，配送服务应全程可追溯。 

5.1.3.2 应提供在线查询检查检验结果和资料、诊断治疗方案、处方和医嘱等信息。 

5.1.3.3 诊后做好患者关怀，对疫情作出科学解释并告知患者如何预防感染。 

5.1.3.4 可通过平台诊疗咨询数据的分类和统计，为疫情防控提供数据分析报告。 

5.2 咨询服务 

5.2.1 宜组建同科室多医生、多科室联动、跨医院跨科室上下级协同、乡镇及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团队

提供咨询服务，团队专家宜包含护理、药学、医技人员。 

5.2.2 咨询方式包含但不限于： 

a) 根据疫情特点，制定咨询量表，在咨询服务前推送给用户；  

b) 通过图片、文字、语音等多种交流方式提供问诊咨询，针对疫情设置常见问题快捷回复模版。 

5.2.3 咨询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a) 定时推送宣传信息，包含但不限于： 

1) 针对不同疫情定制的科普课程、防疫知识； 

2) 疫情更新确诊人数、疑似病例人数，治愈人数，死亡人数以及数量增减情况，并标记数据

出处； 

3) 本地疫情实时动态，并标记数据出处。 

b) 提供院外管理关爱服务，通过线上心理科等专家团队进行出院后的健康咨询。 

5.3 居家医学观察指导 

根据疫情特点，制定居家医学观察指导方案。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a) 指导被观察对象居家隔离，减少与家庭成员接触； 

b) 指导其正确佩戴口罩，使用过的口罩应用塑料袋或保鲜膜严密包裹后丢弃； 

c) 被观察对象使用后的餐具、换洗衣物、毛巾等应单独清洗、消毒，居住空间应通风； 

d) 劝导患者主动接受当地医疗卫生机构的定期询问。 

e) 告知患者出现病情加重时，应立即前往医院就诊。 

5.4 特殊人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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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疫情期间，针对妇幼、慢病老人等特殊人群项目检查，可直接对接线上医生预约通道，提供线

上线下一站式服务。 

5.4.2 应快速接诊，接诊后应及时主动问诊；设置常用回复模板，及时回复患者的追问，作出明确指

导。 

5.4.3 面向妇幼人群提供的服务包含但不限于： 

a) 妊娠期与产褥期疾病自我筛查评估； 

b) 本地妇幼名医直播（产检攻略/防护措施等）课程推送； 

c) 线上母婴居家护理指导； 

d) 孕妇产检、新生儿疫苗计划提醒； 

e) 孕妇幼人群防疫管理服务。 

5.4.4 面向慢病老人提供的服务包含但不限于： 

a) 血压、血糖、心率等生理指标的接入与综合评估； 

b) 本地或本院老年病名医直播（慢病攻略/防护措施等）课程推送； 

c) 线上居家护理指导； 

d) 老人群防疫管理服务； 

e) 常见慢病处方及慢病药品的配送管理。 

6 疫后服务 

6.1 居家隔离指导 

通过资讯推送、在线免费课程循环播放等多种形式普及健康教育和疫情防控知识，提供居家防控隔

离指导。指导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a) 愈后知识推送； 

b) 居家医学观察指导，见 5.3。 

6.2 诊疗 

6.2.1 挂号 

支持互联网医院网络门诊排班，用户可在线上预约网络门诊号源。 

6.2.2 复诊 

6.2.2.1 接收疫情病人的定点医院应具备愈后人群的跟踪管理服务执行方案及工具，能够与愈后人群

通过团队咨询、量表评估等方式进行有效联系，并引导愈后人群按时回院进行复查。 

6.2.2.2 应提供院内外管理关爱服务，制定健康量表进行自身状况专业测评，且可在线预约复查，由

专业医生进行检查检验报告解读。 

6.2.2.3 应提供在线查询检查检验结果和资料、诊断治疗方案、处方和医嘱等信息。 

6.2.3 送药到家 

宜提供药品配送服务，配送服务应全程可追溯。 

6.3 心理康复辅导 

制作疫情相关的系列宣教手册或系列文章，提供患者康复后心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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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监管 

7.1 政府监管 

应建立完善的线上问诊服务监督管理制度、服务流程，保证线上问诊活动全程留痕、可追溯，并向

监管部门开放数据接口。 

7.2 自我监管 

7.2.1 平台、互联网医院应按照《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和本规范的要求开展质量监管。 

7.2.2 线上问诊服务平台应与国家专业机构合作建立威胁信息监测、响应和处置机制，及时发现和修

复自身安全漏洞，确保服务安全稳定运行。 

7.3 社会监管 

7.3.1 平台、互联网医院应设立投诉、监督电话，处理患者投诉；宜定期开展用户满意度评价，做好

评价分析和服务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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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量表样式 

在诊前采集患者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基本信息、就诊史等信息时，可参照表A.1。 

表A.1 量表样式 

一、流行病学史 

1.近期是否有武汉(或其他集中爆发的疫区)居住史：□是 □否； 

是否有武汉(或其他集中爆发的疫区)旅行史：□是  □否; 

是否有路过武汉(或其他集中爆发的疫区)史 ：□是  □否 

2.近期是否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接触史：□是    □否 

3.近期是否接触过野生动物或去过售卖野生动物的农贸市场 □是    □否 

二、临床表现 

4. 请勾选您现有的症状（多选） 

□发热：最高温度___℃，发热持续时间___天(需患者填写) 

□乏力 □干咳 □咳痰 □鼻塞  □流涕  □寒战 □气促 □呼吸困难 

□咽痛 □头痛 □肌肉酸痛 □关节酸痛  □胸闷  □呕吐 □腹泻 □其他 

三、基本信息 

5.您的年龄  5 岁以下   6~60 岁  60 岁以上 

6.您的既往病史（可多选）： 

□无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  □肺部疾病（如哮喘、肺心病 、肺纤维化、矽肺等） 

□慢性肾病 □慢性肝 病  □免疫缺陷类疾病 □其他 

四、就诊史 

7.近期是否去过医院  □是 □否 

8.近期是否做过检查检验项目  □有（请将检查检验结果上传）□无 

本量表仅作为初筛和病史收集不代替医生诊断，有相关症状请保持自我隔离尽快就医和在线咨询医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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